 
四川省教育厅
关于开展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排查
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：
近期各类安全事故频发，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司视频调度会要求，扎实做好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安全工 作，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开展中小 学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排查专项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排查对象
省内面向中小学生（含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）的校外培训机 构。重点检查设置于商业综合体、写字楼、体育中心等环境复杂、 人员流动较多场所内的培训机构。
二、排查时间
2024 年 11 月 21  日—12 月 10  日。
三、排查内容
（一）消防方面。主要排查培训场所安全是否达到设置要求， 是否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、防护网，消防设施 器材配备等是否符合《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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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；培训机构是否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是否 制定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是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，有无违规 提供食宿服务，是否存在突出安全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；存 在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是否停业整改等。
（二）防伤害方面。主要排查培训机构是否按要求设置门岗、 保安；是否做好外来人员登记，禁止闲杂人等入内；是否配备安 防器械；是否开展日常安全值班、防暴检查巡逻；视频监控录像 存储是否正常有效；是否完善“一键报警 ”功能，确保突发事件 发生时第一时间报告辖区公安机关等。
（三）其它方面。安防体系（人防、物防、技防）建设情况；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、应急演练和应急力量配备情况；协调属地政 法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排查机构周边突出安全隐患情况；涉 机构舆情风险、重大隐患整改情况。
四、排查形式
（一）自查自纠。各地督促指导各校外培训机构认真履行安 全主体责任，对照《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清单》开展 安全自查，整改发现的问题。
（二）专项排查。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牵头，会同科技、 文化和旅游、体育等主管部门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 ” 原则，对照《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检查清单》，组织对辖区内培训   机构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排查。对培训机构周边存在的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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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，各地主管部门要积极向属地党委、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反映， 做好治理整改工作。
（三）整改整治。各地对排查存在的风险隐患、突出问题建 立清单，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，按照“清单+整改+ 回头看 ”闭环 式管理，逐个对账销号。教育厅将会同科技、文化和旅游、体育、 消防等部门适时通过“ 四不两直 ”方式进行抽查、暗访。
请各地于 12 月 10  日前完成排查整改工作，并将排查情况统 计表报送教育厅。
联系人：校外教育监管处 田郸琦，联系电话：028-86118976，
电子邮箱：scjysgsj@163.com。


附件：1.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清单
2.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检查清单
3.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







四川省教育厅
2024 年 11 月 21  日



抄送：科技厅，文化和旅游厅，省体育局，省消防救援总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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